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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东莞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东莞市东莞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的信息公开行为，保护捐赠方、受益

方和志愿者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，促进慈善事

业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
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和基金会章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信息，是指基金会在依法履行职责

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第三条 基金会信息公开坚持真实性、准确性、系统性、

及时性和规范性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公开内容

第四条 基金会下列信息应主动向社会公开：

（一）基本信息，包括基金会宗旨、业务范围、组织架构、

办公地址、联系方式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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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金会章程、项目管理制度等规范性文件；

（三）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、年度审计报告及其他财务信

息；

（四）基金会重大慈善活动信息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。

第五条 基金会下列信息不予公开：

（一）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的；

（二）涉及捐赠方、受益方、志愿者等个人隐私；

（三）正在调查、讨论、审议、处理过程中的信息；

（四）捐赠方或受益方不同意公开的姓名、名称、住所、

通讯方式等信息；

（五）基金会未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。

第六条 捐赠方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。对

于捐赠方的查询，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。

第三章 公开途径

第七条 在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的信息平台、基金会官方

网站、东莞理工学院网站或其他相关主流媒体上，向社会公开

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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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综合运用各类传媒途径进行信息公开，包括新媒

体（如微博、微信）、移动传媒、网络媒体、电子邮件、短信、

展板、出版物等。

第九条 基金会对外公开在民政部门登记、核准、备案的

事项时，应当与民政部门的信息一致。在其他渠道公布的信息，

应当与其在统一信息平台上公开的信息一致。

第四章 实施与监督

第十条 基金会秘书长为基金会新闻发言人，负责组织领

导基金会的信息公开工作，包括审定信息公开工作有关制度，

研究决定信息公开中的重大问题，指导并推进基金会信息公开

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基金会对工作中产生的信息进行有效管理。工

作岗位不同，信息公开和保密的责任不同；责任不同，获得信

息的权限不同。

（一）秘书处享有信息公开的最终决定权，负责基金会所

有信息的公开、汇总及存档管理，并定期监测各部门负责管理

并已经公开的信息；

（二）部门负责人负责管理本部门产生的信息，提出信息

公开建议，并经基金会秘书长审批后方可公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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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岗位的在岗人员负责保存、整理和上报其工作中

产生的各类信息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公开。

第十二条 基金会在信息公开工作中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及

社会各界的监督，了解服务对象对信息公开工作的反映，对发

现和存在的问题应当认真研究，积极整改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东莞市东莞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理事会授权秘书处解释，自基金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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